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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87    股票简称：江苏舜天    编号：临 2019-006 

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22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

出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，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南京市软件大道

21 号 B 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5 人，实到董事 5 人，监事会成员

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所作决议合法有效。会议由董事长高松先生主持，经过充分讨论，一致通过如下

决议： 

一、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关于拟处置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预案，并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持有华安证券（股票代码 600909）1 亿股流通股

股票，占华安证券总股本的 2.76%，目前已全部解禁。根据对当前证券市场行情

的分析研判，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流动性，公司拟在 2019 年内择机减持华安

证券股票，最大减持数量 1 亿股。具体处置价格、数量、时间将根据市场情况、

交易环境决定，故目前尚无法预估处置该部分股票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。公司

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议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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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审议。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项，授权期限自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授权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确定

交易数量、交易方式、交易时机、交易价格、办理相关手续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，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提名桂生春先

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桂生春先生简历：1978 年 2 月生，经济学硕士，中共党员，经济师。曾任

本公司投资部副经理、投资部经理、总经理办公室主任、人力资源部经理、公司

总经理助理、董事会秘书。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。 

桂生春先生和本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，不持有公司股票，其未受过中国

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。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四、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。 

详见临 2019-007《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上网公告附件： 

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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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